臺北城市大學學務處「輔導學生創意、證照考試暨專利申請」實施計畫
  96年3月2日學生會幹部會議通過
一、依據校長「一畢、二語、三獎、四證」施政理念辦理

二、對象：日間部全體同學

三、實施方式：

（一）輔導各系成立「證照考試暨專利申請」相關研習社團：
    1.社團組織：每社團1位指導老師，1位社長，至少8位社員
    2.社團註冊：社長至課指組領取社團成立表（申請表如附件一），奉核後即完成註冊程序
（二）輔導各社團辦理相關研習訓練活動：
    1.輔導項目：講習、幹部訓練、研習、活動

2.申請方式：

（1）簽核：擬訂實施計畫（樣示範例如附件二）、經費預算呈核之，奉核後即可辦理
（2）經費：由課指組視計畫及實際需要審核補助之

（三）獎勵：

    1.指導老師：

    （1）每學期視績效核發社團指導老師指導費

    （2）每學年社團評鑑，依其社團評鑑成績核發獎金

    2.社長及幹部：

    （1）參加校內、外幹部研習及菁英培訓活動

    （2）績效卓著，可優先申請相關獎學金
    （3）定期辦理行政獎勵

    （4）頒發聘書及獎狀

    3.社團：

    （1）專案輔導，編列經費優先補助

    （2）每學年社團評鑑，依其社團評鑑成績核發團體獎金

    4.其他：由獎助學金委員會編列預算獎勵之

四、本計畫奉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

附件二

北台灣科技學院      社            研習活動企劃書

一、活動目的：

二、活動時間：

三、活動地點：

四、參加人員：

五、任務編組：

六、活動流程：

七、經費預算：

八、附件：

（1） 技能檢定考試科目（研究領域）
（2） 技能檢定考試時間（擬訂之專利申請時間）

（3） 專案（專題製作）輔導計畫
（4） 輔導暨考試（申請）時程管制表

